
低于 100 万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将不再需要招标！6 月 1 日起施行新规定《必须招

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

发布时间：2018-04-02 

3月 30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，大幅缩小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，有助于扩大市场主体特别是

民间投资者的自主权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。新规定将于 2018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 

与 2000年开始施行的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相比，必须招标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从 200万提至 400万，

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从 100万提至 200万，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则从 50万

提至 100万元人民币，并且取消了原规定中“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的标准，但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

万元人民币以上的”这一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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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两版文件对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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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新规定，村级光伏扶贫电站（以 300kW为例）的施工以及 50MW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地面电站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将不再需要

招标，可直接进行采购。 

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利解读道，根据 2000年颁布的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，光伏电站属于新能源项目，

无论投资主体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，都是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，只要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0万元，那么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采购、

施工等各项均需要进行招标。修改之后，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超过 400 万，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超过 200

万，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不超过 100万就可以不招标直接进行采购。 

但郝利强调，对企业来说，新规定节约了采购成本也提高了项目推进的效率。但如果按照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，仍然需要通

过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比选的方式进行采购的话，那么这些项目还是需要以竞争性的方式来采购的。此外，还需要注意的是，该

文件将从 2018年 6月 1日开始施行，在此之前仍要按照原来的规定执行。 

文件全文如下： 

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 

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，提高工作效率、降低企业成本、预防腐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包括： 

（一）使用预算资金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 10%以上的项目； 

（二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，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。 

第三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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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使用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； 

（二）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 

第四条 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，必须招标的

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 

第五条 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，其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

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必须招标： 

（一）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 

（二）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 

（三）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 

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，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

规定标准的，必须招标。 

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，2000年原国家发展计划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发布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（国家发展

计划委第 3号令，以下简称 3号令），明确了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。3号令颁布实施以来，我国形成了较为完

善的强制招标制度体系，对促进招标投标制度的推广应用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，保障公平竞争，提高招标采购质量效益，预防惩治腐

败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改革持续深化，3号令在施行中逐步出现范围过宽、标准过低的问题。同时，各省

区市根据 3号令规定，普遍制定了本地区必须招标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强制招标范围，并造成了规则不统

一，进一步加重了市场主体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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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问题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 3号令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，报请国务院批

准后印发，2018年 6月 1日起正式实施。 

主要修改了三方面内容：一是缩小必须招标项目的范围。从使用资金性质看，将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条中规定的“全部或者部分

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”，明确为使用预算资金 200万元人民以上，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 10%以上的项目，以及使用国有

企事业单位资金，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。从具体项目范围看，授权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

有必要、严格限定的原则，制订必须招标的大型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的具体范围，报国务院批

准。目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形成相关具体范围草案，与 3号令相比作了大幅缩减，拟报国务院批准后，于《必须招标

的工程项目规定》正式实施前发布。 

二是提高必须招标项目的规模标准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将施工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400万元人民币，将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

物采购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200万元人民币，将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采购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100万元人民币，与 3号令相比翻了一

番。 

三是明确全国执行统一的规模标准。删除了 3号令中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以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招

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但不得缩小本规定确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”的规定，明确全国适用统一规则，各地不得另行调整。 

下一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做好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贯彻实施工作，组织清理与《必须招标的工

程项目规定》不一致的规定，使简政放权的效果落到实处。同时，进一步创新完善招标投标制度，加快修订《招标投标法》，更好发

挥招标投标竞争择优的作用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 

来源：光伏們及网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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